
 

 

 

 

 

 

 

 

 

 

 

比賽章程 
第一屆澳門花藝設計師盃 

花藝競賽 

(名額 20 名) 

30/11/2012 

澳門四季酒店 - 池畔公園 

 

 

 

 

 

 

 

 

 



 

 

澳門花藝設計師學會，是一非牟利社團。成立至今一直致力推動本澳花藝事業及

花藝文化，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及國際多元化的優質花藝設計課程，舉辦各項花藝

展覽、講座、研討會等活動，促進本澳與海外花藝技術及文化的交流。 

 

今年，澳門花藝設計師學會將在 2012 勞工事務局與本會合辦的花藝課程畢業典

禮中舉辦「第一屆澳門花藝設計師盃花藝競賽」，為本澳花藝從業員及愛好者提

供一展技藝的平台。 

 

本次競賽是公開對花藝設計師、花藝從業員、花店業界、業餘愛好者等人士參加。

優勝者除可獲得豐富的獎金及獎盃外，還可有機會免費※參加明年在澳門舉辦的

歐式花藝設計課程，由德國花藝設計師 MR. GREGOR LERSCH 親自授課。進一步提

升花藝設計的技術及開拓視野。 

 

今年競賽的主題為 “ 奇妙旅程”，參賽者可透過作品向觀眾表達花藝設計中帶

給人們各種不同的感受，同時，讓觀眾在欣賞作品的過程中，進入不一樣的花花

世界，暢遊在不同的花藝作品中，渡過一個難忘的、奇妙的晩上。 

 

請抓緊這一個難得的機會，開拓人生中奇妙的旅程!!! 

 

 

 

 

※歐式花藝設計課程(MR. GREGOR LERSCH 主講)由佩華花藝培訓學校主辦，有關 

  細則請參閱課程須知。 

 

 

 

 

 

 

 

 

 

 

 

 

 

 

 

 

 



 

 

獎項 
 

冠軍     ：   澳門幣$5,000.00 及獎盃 

              參賽證書 

              可以免費參與2013年 5月 2日至 6日由佩華花藝培訓學校舉辦的歐式 

              花藝設計課程(MR. GREGOR LERSCH 主講)學額一名。 

 

亞軍     ：   澳門幣$3,000.00 及獎盃 

              參賽證書 

              可以五折優惠參與 2013 年 5月 2日至 6日由佩華花藝培訓學校舉辦的歐 

              式花藝設計課程(MR. GREGOR LERSCH 主講)，學額一名。 

 

季軍     ：   澳門幣$1,500.00 及獎盃 

              參賽證書 

              可以七折優惠參與 2013 年 5月 2日至 6日由佩華花藝培訓學校舉辦的歐 

              式花藝設計課程(MR. GREGOR LERSCH 主講)，學額一名。 

 

優異獎   ：   澳門幣$500.00 及獎盃 

(兩名)        參賽證書 

              可以九折優惠參與 2013 年 5月 2日至 6日由佩華花藝培訓學校舉辦的歐 

              式花藝設計課程(MR. GREGOR LERSCH 主講)，學額一名。 

 

備註： 

歐式花藝設計課程(MR. GREGOR LERSCH 主講)由佩華花藝培訓學校主辦，有關細則請參閱課程須知。 

 

比賽結果將於 2012 年 11 月 30 日晚上十時於四季酒店池畔餐廳公佈。 

 

 

 

 

 

 

 

 

 

 

 

 

 

 



 

 

參賽須知 

 

1. 參賽者必須填寫參賽表格，並選擇報名費繳付方式。 

2. 報名確認後，主辦單位將發出參賽確認信予各參賽者。 

3.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2 年 11 月 15 日。逾期遞交之參賽表格將不受理。 

4. 參賽表格上之參賽者不得更換為他人。 

5. 所有報名費用一經繳納，不作退款。 

6. 如參賽者於競賽當天缺席競賽，將要支付主辦單位澳門幣$500 之罰金。 

7. 所有因參賽而衍生之費用(包括花材、交通、運輸等)由參賽者自行承擔。 

8. 參賽者必須自行準備個人之工具進行比賽，競賽期間不得借用、共用或交換工具。 

9. 主辦單位在參賽者進場前將會檢查參賽者之工具及物料。 

10. 競賽期間不得使用手提電話及其他通訊設備、相機及其他錄影設備。 

11. 參賽者可有 1名助手協助進場工作，唯完成進場後，助手必須離場。 

12. 競賽場地準備及競賽期間只允許大會工作人員及參賽者在場，12 歲以下小童於競賽場地準

備期間禁止進入。 

13. 參賽者於競賽期間如沒有經評委同意而離開參賽區範圍，不可再次進入。 

14. 參賽者可使用鮮花材或盆栽、自然素材如植物乾枝等製作作品，禁止使用人造花卉於參賽

作品中。 

15. 參賽者需提供一篇不多於 100 字之中文作品說明於作品旁。 

16. 參賽者不可在其參賽作品及作品說明中展示其姓名或公司名稱、標誌等。 

17. 每位參賽者均需負責清理其參賽位置。 

18. 參賽者之作品設計、影像等日後將被主辦單位用作宣傳之用。 

19. 主辦單位將不提供電源及插座予參賽者，同時參賽者於競賽期間亦可能使用電動工具，包

括電池發電之電動工具。 

20. 對不合作之參賽者，主辦單位有權扣取其競賽之分數或取消其比賽資格。 

21. 參賽者需於以下指定時間內撤走所有競賽作品：2012 年 11 月 30 日，晚上 11:00-12:00 

如參賽者未能於指定時間撤走所有競賽作品，主辦單位有權處理並收取有關清場費用。 

22. 參賽區為戶外公眾地方，比賽期間將開放予公眾參觀，但主辦單位將劃定區間，以免影響

參賽者進行比賽。同時，請參賽者做好防曬、防蚊及有關預防措施。 

 

 

 

 

 

 

 

 

 

 

 



 

 

 

競賽規則 

 

 參賽者必須年滿 18 歲之澳門居民，且具備花藝基本知識或從事花藝相關工作 

 參賽者需於指定時間完成兩項作品 

作品一：自選作品 – 二人餐桌花 ( 14:00 – 16:00 )- 公開賽 

作品二：螺旋花束 ( 20:00 – 20:30 ) – 舞台公開賽 

 參賽者可使用鮮花材或盆栽、自然素材如植物乾枝等製作作品，禁止使用人造花卉

於參賽作品中。 

 參賽者需自備參賽作品一所需之花材、花器、配件、花泥及一切所需之用品。 

 在競賽項目開始前，所有花材不可修剪成特定的長度或用鐵線固定。 

 在競賽項目開始前，所有天然、新鮮、乾燥的材料不可以事先插入花泥、水中或是

任何盛水的容器（例如:玻璃試管），這包含樹枝、水草/苔蘚植物、或任何其它園

藝材料。競賽開始前不能用不同材料做花串、群組或捆狀的組合。競賽前可先組裝

容器和架構，花泥可先放入花器，水、土壤、沙及石頭可放入設計作品中，容器及

配件也可先放入比賽區中。在任何項目中不得使用人造花、人造葉。評審團委員將

會在比賽正式開始前檢查所有選手準備區及展位以確認符合大會規則。 

 比賽前將有三十分鐘的進場佈展及準備時間。 

 

 

 

比賽區資料： 

大會將提供每一位參賽者一張約長2.5公尺×寬2.5公尺×高2.2公尺的餐桌及

2 張座椅。餐桌及座椅將蓋上米白色枱布及椅套 

 

 

 

 

 

 

 

 

 

 

 

 

 

 

 



 

 

 

競賽項目說明 

 

作品一：二人餐桌花 ( 公開賽 ) 

主題: 奇妙旅程 

日期：2012 年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時間：120 分鐘 

尺寸限制：1米 X 1 米 ( 長 X 闊 )，高度不限  

競賽時間:14:00-16:00 (120 分鐘) 

 

說明： 

1. 選手需在大會提供之餐桌上進行設計。 

2. 作品尺寸限制。 

3. 選手須自行準備所有的餐具及桌巾，餐桌佈置。 

4. 比賽過程中不可使用任何形式之電動工具，包括電池發電之電動工具。 

5. 在設計作品中使用電力（包括電池發電之道具）是不被允許的。 

 

作品二：螺旋花束 ( 舞台公開賽 ) 

主題: 即場公佈 

日期：2012 年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時間：30 分鐘 

尺寸限制：不限 

競賽時間:20:00-20:30 (30 分鐘) 

 

說明： 

1. 螺旋花束沒有設計作品的尺寸限制。 

2. 此項目之內容由競賽委員會決定，比賽前內容完全不公開，主題、材料及配件將會於比賽 

   前在舞臺上公佈。 

1. 選手可自由選擇使用大會提供之材料，可以不需全部使用。 

2. 選手可使用任何大會提供之花材與配件材料以及被允許之自備工具，但工具只可用來輔助

及固定，自備工具不得用為裝飾性用途。且選手只可使用大會提供之花、葉及資材，不得

增添任何自備之其它園藝或非園藝素材於作品中。可攜帶的工具明細請參照下列所示： 

 

 螺旋花束可攜帶工具明細：花剪、花刀、枝剪、鉗子（斜口鉗、尖嘴鉗等）、毛巾。 

 

 

 

 

 

 



 

 

 

競賽與評審機制 

 

 評審委員 

競賽委員會將邀請五位專業花藝專家及藝術家擔任評審，評審配置為三位澳門花

藝設計師學會推薦之國際花藝評審及兩位其他不同藝術領域之評審。評審之主要

職責為根據「競賽規則」及「評審及評分方針」來評審花藝競賽。 

 

 評分方針 

作品一及作品二會根據國際花藝競賽評分標準之四個關鍵領域來進行評分，各關

鍵領域又區分為五個部份，每個關鍵領域滿分是二十五分，因此五位評審對於單

項作品各有一百分的評分空間。每個項目作品分數加總時會淘汰最高分和最低分

的分數，再加總剩下的分數成為各個參賽者的累積分數，累積分數將決定排名。 

 

 評分標準 

 

項目 

 
特殊性/適合性 設計/平衡 色彩/趣味 技巧和手藝 

 

分項 

 

原創性 焦點 協調 穩定性 

爆發性/視覺效果 尺寸/比例 視覺吸引 整潔/ 技巧隱藏 

主題詮釋 
視覺或實際的 

平衡 

色彩之組合 

或流暢 

鐵絲與花用膠帶 

和架構 

花材選用 材料的組合 色彩適合性 完成度 

作品大小與形式 

之適切性 
線條與律動 平衡與配置 經濟效益/素材運用

總計 

 
共 25 分 共 25 分 共 25 分 共 25 分 

 

 取消資格 

    參賽者因嚴重違規而導致失去競賽資格： 

1. 參賽作品非由參賽者本人所製作 

2. 明顯干擾其他參賽者 

3. 比賽時攜帶已完工之成品 

(大會准許之情況除外) 

 

 

 



 

 

 

 

 扣分標準 

    各評審將於違規事證上一單項扣五分： 

1. 報到或賽前會議時未先告知而遲到或缺席 

2. 違反比賽規定： 

 未遵從開始與結束的時間指令 

 參賽作品超過規定尺寸 

 助手超過許可作業範圍 

 在作品中使用額外的電力 

 被禁止的準備工作 

3. 作品漏水 

4. 花葉不新鮮 

5. 展位及準備區不整潔 

6. 不遵從競賽委員指示 

 

 

工具 / 輔助工具 / 配件 

參賽者需自備所需工具 / 輔助工具 / 配件進行比賽，以下為大會許可使用之項

目清單 

 

花刀 / 花剪 去刺刀 / 玫瑰刨 花貼 

枝剪 牆紙刀 防水膠紙 

文具剪 釘書機 / 釘書釘 冷膠 

鐵線剪 鐵線 / 環保鐵線 索帶 

鉗子（斜口鉗、尖嘴鉗等） 竹簽 雙面膠紙 / 其他膠紙 

  

※主辦單位將不提供電源及插座予參賽者，同時參賽者於競賽期間亦不能使用電 

  動工具，包括電池發電之電動工具。 

 

 

 

 

 

 

 

 

 

 

 

 



 

 

 

 

 

 

第一屆澳門花藝設計師盃花藝競賽 

報名表格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男 / 女  

身份証號碼：     ( )              出生日期：  月  日             

國藉：    職業：     

住宅電話：               手提電話 :         

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請以選取項目： 

報名費#及保證金※： □ MOP$1,800.00 ( 非會員 )及 MOP$500.00，合共 MOP$2300.00 

                  □ MOP$1,500.00 ( 會員 )及 MOP$500.00，合共 MOP$2000.00 

# 報名費已包含當晚晚宴入場卷一張。 

※保證金將於比賽完結後退還。但若參賽者當天缺席比賽或於比賽期間損壞大會提供之傢具、枱布或器皿等，參 

  賽者所繳納之保證金將全數扣除或按損壞程度扣除相關費用後退還參賽者。 

 

付款方式： □ 現金 

           □ 支票 ( 支票號碼 : ____________  銀行名稱: ______________ ) 

           □ 銀行入帳/ 轉帳 - 帳戶名稱：澳門花藝設計師學會  

                     帳戶號碼：0001640222 

聲明： 

本人已閱讀參賽章程並同意有關參賽事項。 

 

 

參賽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